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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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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里 ,学术界对“新蒙昧主义思潮”的泛起和蔓延给予了很大的关

注。相应地国际国内一大批社会人文主义科学家倡导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新启

蒙运动”。“新蒙昧主义思潮”中的“宗教政治蒙昧主义”对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与宪政已经和正在

造成重大冲击并产生了消极性影响。对此 ,宪法学术界应当予以严肃的对待。本文从宪法作为非

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职能角度 ,作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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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新蒙昧主义”对政教分离的宪法

原则和宪政体制的冲击

　　学术界中一批坚持“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

学者认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在世界范围内出

现了“新蒙昧主义思潮”的泛起和回归 ,他们基于“理

性”与“科学”的立场 ,主张并大力倡导在全世界范围

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启蒙运动”,以揭露蒙昧

现象的腐朽和谬误 ,阐明科学和理性的宝贵。

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来看待某些新蒙昧主

义表现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和宪政体制所造成的

或潜在造成的冲击。

首先 ,从国际方面看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

传统的大宗教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复兴的发

展趋势 ,更有些发展成为宗教复兴运动。其中的一

个重要特点 ,就是向“原教旨主义”的回归。所谓“原

教旨主义”,也称“基要主义”( Fundamentalism) ,产

生于 19 至 20 世纪之间 ,曾在 20 世纪初发展成一个

自觉的“基要主义运动”。在近、现代的基督教神学

思想中 ,该派神学与另一派的“自由主义神学”相对

立 ,被称为“保守主义神学”。该派的神学家们谴责

自由主义神学是反“理智主义”的 ,强调《圣经》教义

的权威 ,重申《圣经》的神性来源及神启的客观性。

该派神学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神学所主张的应按照现

代科学世界观对基督教的启示重新加以解释 ,重申

新教的早期教义的内容 ,如耶稣复活、基督为童贞女

所生、基督第二次降临、经文永无谬误、基督为人类

代死赎罪 ,等等。该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J . 格

雷沙姆 ·马琴 (J . Gresham Machen , 1881～ 1937

年) ,其著作《基督由圣母所生》捍卫了保守主义神学

的主要教义。《基要主义》神学在 20 世纪初在美国

也流行和传播开来。其保守主义神学家们连续编写

了 12 本小册子 ,总称《基本要道》( The Fundamen2
tals) ,系统地阐述了该派的神学思想。该派的神学

思想一直被美国新教各派 ,尤其是福音教派所信奉。

该派神学虽然也受世俗现代化的影响 ,但其坚持《圣

经》权威及其信仰的核心内容始终不变 ,是名副其实

的保守主义基督教神学。[1 ] ( P35 - 36) 基督教福音派在

美国当代的崛起令人瞩目。本来 ,福音教派在美国

的基督教中一些派别如卫斯理宗、信义宗等都有广

泛的信徒和众多的组织和机构。该派于 1942 年由

147 位领袖共同创立一个全国性的联谊机构 ,称为



“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2
vangelicals) ,它包括 30 多个会派 ,许多独立的组

织、地方教会、教会集团以及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

织 ,其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惠顿市 ,其下设有各

种委员会和其他机构 ;并在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设

有办事机构。该组织还与设在伦敦的世界福音派联

谊会保持着正式关系。[ 1 ] ( P500)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 ,美国社会及美国政府极其

浓厚的宗教色彩。在美国不仅有庞大的信教民众 ,

教会组织和教堂遍布全国 ,而且还是一个以基督教

精神为其主要社会价值观念的社会和国家。军队、

学校、监狱甚至国会都有基督教神职人员 ,基督精神

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著名的教

会历史学家米勒 ( Sidney Meaol) 曾自豪地说过 ,美

国是“一个有着教会精神的国家。”[1 ] ( P484) 乔治 ·布

什总统也曾在一次全美宗教广播工作者会议上说

过 :“没有哪个社会比美国社会更宗教化。”他还说 :

“10 个美国人中有 7 人相信来世 ;有 8 人相信上帝

会创造奇迹 ;有 9 人经常祈祷 ;有 90 %以上的人信

仰 上 帝 , 对 此 我 要 感 谢 上 帝 , 我 希 望 是

100 %。”[1 ] ( P484) 此外 ,在美国的政界中 ,从总统到参

议员、众议员 ,再到国务卿等政要以及军队的高级将

领 ,也多数或大多数是某一基督教派的信徒。例如 ,

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就都是

基督教圣公会的信徒。

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的迅速崛起 ,以及与政治

上保守势力的公开联合 ,被认为是当代原教旨主义

兴起或回归的突出表现 ,其对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

原则所造成的冲击也最值得关注。

本来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文明史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 ,近、现代西

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和教会

制度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2 ] 直至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成功以后建立的新型国家体制中 ,宗教和政治仍

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保持着由政府确立和

支持国教的制度。这一制度后被带到北美殖民地并

在那里的许多地区长期实行 ,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 ,

13 个殖民地中有 9 个由政府设立的宗教。但总的

来说 ,新大陆在宗教信仰上其实并不比母国更宽容。

于是由自由主义者 ,后来成为美国的“制宪先父”的

杰佛逊和麦迪逊等发起了一场具有历史影响的“宗

教自由运动”。针对当时弗吉尼亚众议院通过的一

项名为“为基督教传教士补助的法案”,麦迪逊写了

一篇著名的《教税抗议录》。他在这篇《抗议录》中明

确地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主张。

他说 :“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必须被留给每个人的信念

和良知 ,且按照良心的命令进行宗教活动是每个人

的权利”;“⋯⋯基督教不需要法案所提议的立

教 ———否则就和基督教本身相矛盾 ⋯⋯”[3 ] ( P614 ,616)

在麦迪逊、杰佛逊等自由主义者的推动下 ,不仅

当时的弗吉尼亚众议院最后搁置了宗教补助法案 ,

还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推动了美洲宗教自由主义运

动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到美国制宪

时 ,仍有约半数的州仍然具有某种形式的官教 ,且大

多数美国人认为在国家设立官教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 ;更由于绝大多数制宪者都深信 ,某种形式的宗教

信念对于公共美德 (Virt ue) 和共和政府而言是必不

可少的。因此 ,在最初的宪法文本上并没有就宗教

自由和政教分离事项作出规定。到 1791 年制定前

十条宪法修正案 (即通称《权利法案》) 时 ,才在第一

条修正案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

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 : 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

由 ⋯⋯”

关于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 ,迟至 1947 年才

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在《中小学交通补贴案》的

判词中作出全面的诠释 :“第一条修正案的‘立教条

款’至少意味着这些 :不论是州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

设立教会。哪一个都不得通过法律以援助一个宗

教、援助所有宗教或对一个宗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利。

哪一个都不得强迫或影响任何人在违反其意愿的情

况下去或不去教堂 ,或强迫他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

教。任何人都不得因信教或不信教、参加或不参加

教会活动而受到惩罚。不得为支持任何宗教活动或

机构而征收任何数量的税 ,不论是多是少 ,也不论这

些机构被称做什么或采用什么形式传教或信教。不

论是州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公开或秘密参与任何宗

教组织或团体的事务 ,反之亦然。用杰佛逊的话说 ,

禁止通过法律立教条款之意图是‘在教会和国家之

间建立一堵分离之墙’。”[ 3 ] ( P623)“分离之墙”( Wall of

separation)可以说是对政府和宗教现代关系的最贴

切的比喻 ,以后又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

案例中演绎和发展 ,政教分离最终被确立为美国宪

法的一项重要的原则。

然而 ,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美国在取得

“冷战”战争的绝对性胜利后 ,极欲在国际社会建立

由其作为超强霸主的单极世界格局 ,为此不惜在世

界各地发动几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来实现其独霸全

球的战略构想。美国这种全球性战略转变 ,势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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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国内的政治走向和政府组成作出相应的调整。

总的趋势是向着保守的方向发展 ,一大批被认为是

政治保守主义政治家先后被选入或被任用到最高的

政治决策层中去 ,从而主导了保守主义的政治决策。

在美国社会政治上趋向保守主义的发展态势

中 ,宗教保守主义势力作为激进的一翼的崛起和影

响力的增大 ,格外引人注目。而这种宗教保守主义

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总统的选举

中 ,为了支持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小布什的

当选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以宗教的名义和形式鼎力

相助。在 2000 年的选举中 ,小布什获得了占其得选

选票总数的 40 %基督教福音派选民的选票而当选 ;

而在 2004 年选举中 ,基督教福音派更是全力以赴 ,

对小布什的连任予以助选。2004 年 10 月 30 日 ,即

在投票日前夕 ,福音派教会实行总动员 ,在 6 个小时

之内就将 500 万份投票指南分发到全国信徒的手

中。这显然已超出了信徒民众按照自己意愿参选的

个人政治行为范畴 ,而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集体行

动了。这不仅公然违反了美国联邦税法的有关规

定 ,即教会为保留其免税的地位与权利 ,不得在选举

中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 ,而且也违背了前述的美国

宪法和最高法院所确立的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

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的冲击 ,并不仅仅是来

自保守的宗教势力的行为 ,更在于政治保守势力自

身的行为。小布什总统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民意

基础 ,也不断地迎合宗教保守势力的需要。特别是

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 ,脱口讲出“十字军东征”的

“口误”。有评论指出 ,这句著名的典出宗教战争的

“口误”,实际上是他的肺腑之言。美国基督教福音

派的理论家霍罗威茨 ,曾赞扬布什政府在国际上推

行宗教自由的成绩 ,已“从勉强及格跃升到高分”。[4 ]

除此之外 ,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的冲击还表

现在国民教育的领域内。国民教育是由联邦政府或

州政府以来源于国民税收的公共资金举办的教育 ,

因此国民教育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 ,政教分离就内

在包括了国民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然而 ,在美国 ,除

了宗教保守势力一直试图以其某种宗教信仰影响国

民教育以外 ,还有些政府机构也支持宗教对国民教

育的干预行动。例如 ,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就

试图将一批美国基督教信徒提出的向生物进化论挑

战的所谓“智能设计论”,列入基础教育课本 ,以此向

美国的初级受教育者灌输名为“智能设计论”,实为

“神创论”的宗教思想。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的政教

不分的行为遭到了科学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2002 年 ,“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曾发表声明 ,号召

美国全体公民反对将“智能设计论”列入公共学校的

教育课程。2005 年 9 月 16 日 ,美国 38 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联合发表公开信 ,反对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

试图将“智能设计论”列入基础教育课本 ,并指出 ,这

是“试图把科学话题政治化。”[4 ]

还应当注意到 ,美国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 ,不断地在宗教和民族矛盾和纷争的热点和难点

地区 ,特别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用兵 ,尽管是打着

“民主”、“解放”、“反恐”、“除暴”等冠冕堂皇的旗帜 ,

鼓吹战争的“正义”性 ,但既然是在敏感的宗教和民

族地区发动和进行战争 ,加之长期以来在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地区执行偏袒一方的政策和实行双重标

准 ,就势不可免地加剧刺激了当地的有关民族和宗

教情感 ,越发激化了本来就难以解决的民族和宗教

的矛盾和纷争。这种轻率的 ,甚至可以说在错误的

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理由而发动的错误的战争

不仅直接导致了反恐战争“越反越恐”的后果与局

面 ,而且更为重大的潜在影响或许就是对政教分离

的现代精神和潮流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和深远的危

害。有识之士早已注意到 ,在中东地区的一些政教

合一或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 ,由于其人民、进步的民

主势力 ,以及当权者中的开明人士的共同努力 ,在朝

着现代民主发展方向前进方面 ,已经取得了虽然缓

慢、但是可以看得见的进步 ,少数国家在民主化方面

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自从反恐战争进行之

后 ,这一自然的自我改良和缓慢转型的社会发展进

程被外来的强权政治和武装进攻及占领强行地中断

了。有关的国家、地区乃至国际社会正在为此付出

沉重的代价。这代价不仅仅表现为要在由被刺激和

激怒起来的极端宗教势力所制造的一起又一起、防

不胜防的恶性恐怖事件中所付出的无价生命和无数

财产的损失 ,也不仅仅在于一个毫无安全感可言的

社会和国家 ,何以让人民安居乐业 ,建设和谐的社会

和繁荣的国家 ;更在于有关的国家的信教民众更愿

意选举具有强烈宗教情感的强硬、保守的人士作为

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而这些政治领导人也更愿意选

择更加强硬、保守的政策以获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

来对抗外来的强权干预或战争威胁。其结果势必会

加强宗教势力向市俗政权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以及

市俗政权向宗教力量寻求助力。接下来的逻辑发

展 ,便是对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理念和政府体制造

成直接的冲击或潜在的危害。这种分析和担忧已经

不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想 ,最近几年中东地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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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格局的实际变化 ,一些强硬的、保守的政治人物

或势力相继走向政治控制的舞台 ,就已经显现了这

种发展态势的端倪。相反的态势同样也存在和发

展 ,即宗教势力的扩大 ,导致政教对立和冲突的加

剧。这就是说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或者承认不承

认 ,有关的国家、地区乃至国际社会已经、正在或即

将为出现的政教联合或政教冲突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从反面再次彰显了在现代社会和国家必须维护和

坚持政教分离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

在美国如此 ,那么在西方其他国家又是如何呢 ?

情况同样令人担忧。2005 年 9 月 30 日 ,先是由丹

麦三名政治漫画家所画 12 幅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

罕穆德的漫画刊登在《日尔兰邮报》上。对于一个世

界性的、有着数亿信徒的伊斯兰教来说 ,这毫无疑问

是一种严重的宗教亵渎和侮辱 ,理所当然地要遭到

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欧洲最近发生的亵渎、侮辱伊斯兰教事件 ,并非

偶然的 ,而是欧洲长期以来滋生和蔓延的宗教蒙昧

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 ,是宗教蒙昧主义

长期积蓄的必然结果。

上述美国和欧洲政府在与宗教有关事务上的种

种表现和作为 ,我们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宗教政治蒙

昧主义”,顾名思义 ,即是宗教上的蒙昧主义在政治

上的表现 ,也可以视为政治上的无知、愚昧与宗教上

的蒙昧主义的现代结合。它虽然是当代宗教蒙昧主

义的延伸发展或者说是在国家政治上的翻版 ,但仍

可以视为广义上宗教蒙昧主义的一个分支或组成部

分。它的出现并非偶然 ,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 ,

许多西方国家社会上、历史上和政治上就延续下来

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特定宗教信仰的长久传统为其

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沃土 ,而自 20 世纪 70 年

代以来复兴和扩展开来的宗教影响 ,特别是宗教上

原教旨主义的回归 ,则是宗教政治蒙昧主义产生和

发展的直接和必然的结果。这是当代一些国家乃至

国际社会一个值得引起特别关注的新现象。

再从中国国内方面看 ,有些与宗教有关的发展

事态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担忧和警惕。在中国历次和

现行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体

制 ,但举国上下、社会一体包括宗教界在内 ,理所当

然地认为在中国的宪法和宪政体制内 ,早已确定并

一直贯彻执行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

然而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 ,在社

会发生急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 ,在社会上特别是在

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身上发生的一些与宗教事

务有关的事态。

据媒体报道 ,有些领导干部坐着公车到寺庙去

烧头香 ;有的市委书记靠算命先生指导工作 ;有的县

委领导班子在县委机关大院内埋符咒祈求升迁 ;有

的国家机关建办公大楼要请风水先生选址 ,等等。

这些虽属少数或极个别情况 ,但都已经超出了个人

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界线 ,并在不同程度地与国家

体制有了关联。按照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 ,凡是担

负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国家公职人员包括领导人

员都不能以公职的名义 ,或为了达到公职的目的 ,直

接或间接地介入或参与纯属宗教性的事务中去。上

述的各种现象显然既不是为了实现个人宗教信仰自

由的目的 ,也超出了国家作为公共权力机关实现对

宗教事务的公共管理的权限和范围。因此 ,我们应

当而且必须上升到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和宪政体制

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这种现象 ,以避免宪法的权威

和宪政的根基受到冲击或危害。

二、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在当前对新蒙昧主义的关注和对新启蒙运动的

倡导的背后 ,还存在着一个长久以来未被关注乃至

被忽视的社会现象 ,那就是观念形态里的“非确断性

的社会评价体系”的性质、地位和价值功能的问题。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 ,它都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现象

的存在 ,每个社会和国家都必然存在着某种因特定

的社会历史和国情所决定的社会评价体系 ,差别只

是性质不同与作用各异而已。与此同时 ,人们尽管

可能或事实上忽视它的存在 ,但它决不会忽视你的

存在。也不管你是否情愿或不以为然 ,它事实上在

潜移默化地指引着你的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 ,甚至

整个社会的动向和活动都受着它的主导。不言而

喻 ,如果一个人 ,一个社会能够自觉地调正和校准这

个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 ,那么 ,许多社会的窘迫

和困难问题 ,都可以得其助而得到解决。特别是在

我们正在讨论的关于新蒙昧主义和新启蒙运动的社

会现象中 ,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思想、观念乃至

信仰的范畴 ,社会的非确断性评价体系在其中可能

和必然地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为此 ,我们深感有

必要在此作些有关的探讨。但限于我们的专业视

野 ,我们在此只能限定在对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

会评价系统是如何与怎样在当前倡导的新启蒙运动

中 ,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与发挥其职能的。

人们通常认为 ,宪法虽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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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终究也是一种法律 ,是法律就是由某种强制

性的规范体系所构成 ,通过贯彻实施使其发挥出预

期的法律效力及权威。这当然没有错 ,尽管有失全

面和准确。宪法毕竟在性质、内容和法律效力等方

面不同于普通的法律。但不管怎样 ,宪法终究要在

现实生活中加以贯彻执行的 ,尽管其贯彻执行的方

式有其独特的、不同于普通法律的特点。其中有一

点是应当而且必须肯定的 ,那就是宪法在许多方面

的贯彻执行 ,特别是在司法审查介入的场合 ,宪法中

的许多规范体系 ,必须被视为是确断性的宪法性判

断的根据或基准。

然而 ,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 ,宪法除了必须视为

主要的宪法性确断的规范体系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

不应忽视的社会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比较恰当地表

述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顾名思义 ,这个

系统显著区别于上述的确断性的规范体系 ,它仅仅

作为一般的社会认可或拒斥、评价、选择或放弃的价

值座标。换句话说 ,它仅仅作为广大的民众判断是

非、善恶、公平与不公平、正义与非正义等心理上的、

观念上的、道德上的参照系。俗话说 ,百姓心中有

“一杆秤”,美丑、善恶、公道与否“自在人心”,指的就

是这种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既然是非确断

性 ,通常不会直接介入到包括司法审查在内的宪法

判断的系统中去 ,从而就不会直接地发生法律效力。

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可以并实际上成为司法判断

的原则性依据。

或问 ,既然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确断性的规范

体系 ,那为什么还会存在或自然派生出这种具有强

烈社会性色彩的功能呢 ? 对这个疑问可以从宪法的

性质和特点得到解释。

宪法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 ,它也是一个价值

观体系。所谓价值观 ,就人文方面来说 ,人们对各种

事务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事务的一种基本

的看法 ,并根据对人们是否有好处或有利益的评价 ,

而采取是接受还是拒斥 ,是可欲还是规避的一种取

舍的态度。我们通常说 ,宪法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根

本意志 ,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实际上指的就

是将社会和国家绝大多数的公众所基本认同的价值

观在宪法中记录和固定下来 ,使他们对政治、法律、

经济、社会中最重大的事务的基本价值态度或意愿 ,

在号称国家根本大法的文件中彰显或体现出来 ,并

希冀通过贯彻执行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的

宪法 ,来实现广大公众可欲的价值诉求 ,以达到满足

其各种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利益的价值愿望。当

然 ,广大公众普遍认同或接受的价值观 ,一旦记录或

体现到宪法中去 ,就会顺着宪法的性质和特点转化

或融入宪法实体的、有着刚性的规定或规范的体系

中去。这部分的价值已经不再只是观念上的东西

了 ,而是变成了必须予以贯彻执行的规范体系。但

这并不意味着 ,广大公众的价值观就此完全失去了

其观念形态的物质与意义。实际上 ,有关的价值观

仍然在人们的社会心理方面发挥着社会导向的功

能。可见 ,在宪法上存在或自然派生出非确断性的

社会评价系统 ,其实并不偶然 ,或者更可以说是势所

使然 ,势所必然。只不过以往我们没有注意在这方

面去认识和对待宪法罢了。或者说 ,宪法的这一功

能长期被人们忽略或忽视了。

再或问 ,即使宪法具有这种非确断性的社会评

价系统的功能 ,又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值得人们的关

注呢 ? 须知 ,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本质上是属

于社会认知或社会心理调整的范畴 ,这种调整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 ,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还有什么必

要应当重视和开发、利用宪法这一功能呢 ? 此等疑

问虽然有些道理 ,尤其是不能忽视而且应当重视社

会认知或社会心理在这个领域的调整功能 ,但我们

仍然认为 ,宪法在这方面的调整功能同样不能忽视 ,

而且必须予以重视。最大化地开发和利用这一功

能 ,理由如下 :

首先 ,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是与宪法的性

质、内容内在相关的 ,是宪法本身的应有之义。人们

通常将宪法视为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大法律权威

的强制性规范的实体文件 ,这虽然不错 ,但对于宪法

性质和内容的认识 ,如果仅止于此 ,显然是不够的。

至关重要的是 ,宪法是一个多价值的政治法律文件 ,

除了主要具有规范和调整政治、法律的组织和行为

的价值功能以外 ,还具有社会调整、一体化的教育等

价值功能。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就是宪法诸多

价值功能中的一项重要的价值功能。

其次 ,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关系到宪法实

施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基础。一个显见的、无需

复杂证明 ,但却又被容易忽视的事实是 :宪法不是天

外飞来之物 ,也不是在虚无飘渺的太空中实行。宪

法是人类在近、现代最伟大的社会发明 ,是为了实现

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理想而精心设计和打造的 ;当然

也是在人们高级别的和日常的政治、法律、社会生活

中实施的。另一个常常被忽视 ,但也是显见的事实

是 :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广大民众愿意认知、接受、崇

信并愿意遵守和实施宪法 ,该国的宪法就能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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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贯彻执行 ,就能够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建立健

全发达的宪政、宪治。反之 ,宪法实施的效果就较差

些或很差。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如果人们并不觉得

宪法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什么真切的联系 ,就会逐

渐产生对宪法不关心、冷漠的态度 ,这对宪法的实施

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 ,重视和最大限度地

开发、利用宪法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功能 ,就

是在培育和造就有利于宪法实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

心理基础。

三、宪法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对“新启蒙运动”的意义

　　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社会评价系统的价

值功能对于当前的对新蒙昧主义的认识和对倡导中

的新启蒙运动的开展 ,具有重要的认识启迪、观念引

导和行为规范的意义。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体

现出这种意义 :

第一 ,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

系统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必然能够成为 ,至少应当能

够成为社会主流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一个

社会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主流的社会评价体系 ,该社

会就会保持健康、和谐的法治态势。

在权威性方面 ,在本文前面的分析中提到的由

宪法规定或体现的有关现代社会的民主观念、法治

观念、公平正义观念、人权保护观念 ,等等 ,就其作为

社会评价系统的价值而言 ,就体现了这种权威性。

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相应地必然存在

多元的社会评价系统。但无论这个总体的社会评价

系统多么复杂和多样 ,放在社会和国家的层面上看 ,

都必须顺从某些特定的权威性评价系统。例如经

商 ,无论是什么人经商 ,如农商、儒商、官商等 ,社会

对其形成的公认的社会评价体系 ,可以集中概括为

“童叟无欺”、“取财有道”。一个商人如果违背了这

些经商的原则 ,社会就毫不犹豫地斥责他为“奸商”。

在官场也是一样 ,无论什么人为官 ,也不论其官位有

多高 ,如果违背了“为官以正”、“廉洁奉公”的为官原

则 ,人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怒斥其为“赃官”或“贪官污

吏”。至于由“忠厚传家久 ,诗书继世长”这样的对联

所传达出来的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 ,现在则受到了

现代社会的挑战 ,慢慢地淡出了社会评价体系之外。

但不管怎样 ,在一个多元的现代社会 ,在社会的急剧

转型时期 ,出现上述一些背离传统 ,甚至有些怪异的

新的社会评价体系 ,也是很正常的事 ,并不是什么不

可思议的变化。在对社会不产生危害的情况下 ,也

不妨对其采取宽容一些的态度。

然而 ,对于在社会上得到公认的主流的社会评

价体系 ,特别是由国家宪法规定和体现出来的社会

评价体系 ,哪怕是非确断性的 ,都不能对之采取随意

的态度。因为这是宪法规定和体现出来的 ,宪法本

身具有的极大权威性就决定了上述的民主、法治、人

权等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权威性。它们

之所以不能采取随意的态度 ,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

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关乎到社会的基本导向 ,

至少部分地影响着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的总体质

量。

第二 ,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

系统所具有的超然性 ,必然能有效地减轻社会张力

和矛盾。这里所谓的“超然性”,是指由宪法规定和

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超出由各社会阶

层、群体自己所独有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各社会阶层、群体自身在特定社会或观念情境下发

展出来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不仅不会相同 ,

有些甚至是对立的。对同一社会现象可能存在着各

种不同甚至不相容的评价。例如对现时“幸福”的评

价 ,有神论者会认为是“神赐”、“主的恩惠”,或者是

“前世积德的善报”。而在无神论者看来 ,这些都是

不可理喻的 ,“幸福”全凭个人的努力奋斗争来的 ,或

者是个人的勤奋与巧遇机会使然 ,再或者是社会、伟

大领袖所恩赐的 ,等等。对于“困难”、“灾祸”的评价

也是如此 ,在有神论者看来 ,这是“天谴”、“神罚”使

然 ,或者是“命中注定”;而在无神论者看来 ,这可能

是“天灾”或者“人祸”使然 ;再或者是各种“不可抗

力”造成的。而对于前程 ,有神论者寄希望“神启”或

“主的眷顾”,因而向神祈祷、祈福。无神论者希望通

过各种努力为自己创造优势的地位和条件 ,如此等

等。无须一一列举 ,就可以看出各社会阶层、群体 ,

包括宗教的信徒和不信教的民众 ,他们可能都有自

己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但对于由宪法规定

和体现出来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来说 ,这些

都是“枝节”而不是“主干”,或者说是“末”而不是

“流”。宪法所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

统 ,才是超越各社会阶层、群体的非确断性评价系统

之上的。这就是说 ,各社会阶层、群体无论持自己怎

样独特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 ,他们在评价基

本的社会事务时 ,都必须以宪法所认定的非确断性

的社会评价系统为基准 ,或者说要“马首是瞻”。具

体说来 ,即使你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或者是彻底的无

神论者或者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在评价有关社

41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14 卷



会或者国家的根本事务时 ,都必须自觉地顺从和采

用由宪法确认下来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这

在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等重大事务

上 ,尤其如此。由此看来 ,如果一个社会和国家用心

通过宪法打造一个基本的、明确的、一致的和高标准

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并精心地加以运用 ,那

么 ,一个多元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张力和矛盾就会有

效地得到缓解 ,更不至于形成令人烦恼和疲于应付

的社会矛盾的激化 ,乃至动乱。于是社会的和谐既

可望又可及了。

第三 ,宪法规定和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

系统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使其应该而且能够

成为最有活力、最稳固和最有效能的非确断性的社

会评价体系。任何一个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都

要求其保持活力、稳固和具有效能 ,这个体系一旦变

得僵化或一成不变 ,对社会将有害而无益。由宪法

所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尤其需要保持

这种状态。其实要做到这一点 ,并不特别困难。因

为宪法所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 ,本身就

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不难理解 ,因为宪

法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制宪机关通常包含社会

各阶层、群体、方方面面的代表 ,他们各自的意志、利

益包括对社会的非确断性的评价体系 ,都可以而且

应当通过严谨的制宪过程而在最终通过的宪法中得

到反映和体现 ;此外 ,制宪还通常包括一个全民参与

的过程———或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 ,这也使那些没

有机会当选人民代表的公民 ,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

见。因此 ,宪法上的规定和体现的原则 ,包括这里所

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 ,本身就直接、间接地

来自于人民 ,反映了他们的意志和利益。由此看来 ,

宪法所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并非是什么

“异类”的评价体系 ,它扎根于人民 ,服务于人民 ,与

人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国家生活息息相关。有了这

个制宪基本前提的认定 ,我们自然就会得出这个系

统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结论。

宪法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所具有的

开放性和包容性 ,是使其保持活力的前提条件 ,因为

在这种开放性的和包容性的体系内 ,使其可以正确

地对待其他非确断性社会评价体系的有益的、积极

的元素。有些符合科学精神的、有益的元素便可以

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 ,丰富其内涵 ,扩展其适用的

效能 ,从而增加了活力 ;而对于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

的 ,只要能取得积极的社会效果 ,或者对社会并没有

造成直接损害的 ,也可以宽容地对待之。例如 ,对于

一些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 ,以及生活在一些边远、闭

塞环境下的山民、渔民等 ,至今还有一些在其群体内

由于普遍信仰的“万物有灵”,就其所在的地区对环

境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发挥着良好的社会效果。有

些山民只捡拾掉在地上的枯枝做柴薪 ,从不砍伐一

棵活的树木。世代相传 ,其生活环境中的树木保护

极佳 ,许多大片的原始森林就这样保存下来留存至

今。当然 ,用现代环境观念武装起来的现代人也可

以做到这一点。但谈何容易 ? 不要说至今仍有大规

模有组织、成建制的对原始森林的砍伐活动 ,就是禁

止个别人的乱砍滥伐 ,也是防不胜防 ,还不知为此要

付出多少人力、物力的代价。这还尚且只当别论 ,就

是现今世界上超级大国的顶尖政治家们包括总统 ,

至今拒绝签署保护全球环境、防止气候变暖的《京都

议定书》,不论是出于对现代环境保护观念的无知 ,

还是出于实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使 ,或是出于超

级大国的狂妄自大 ,都在客观上延续和加重了全球

气候变暖和环境继续变化的进程。甚至还有超级大

国的科学家至今以地球变暖可以增加粮食产量的

“理论”对美国政府的“环境政策”予以“科学”地支

持。两相比较 ,利害毕见。对于前者 ,即使我们不赞

成他们的原始信仰体系 ,也应当予以宽容。因为他

们在环境和生态保护方面所做的实际贡献 ,是现代

主流社会还难以做到 ,甚至根本不愿意去做的 ,更不

要说什么显著的成效了。

其实 ,并不止是环保和生态平衡的实际效果构

成了我们对某些非科学的信仰体系宽容的理由。在

现时宗教信仰影响还广泛存在的社会情境下 ,为了

更好地解决社会必须解决的某些窘迫或难题 ,是可

以考虑在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中 ,有选择地、适

当地将某些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并带有积极性的信念

和义理融入社会主流的 ,即通过宪法传达出来的非

确断性社会的评价体系中去 ,以使这个系统保持充

分的活力、稳固性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调节、

规范和疏导的积极职能。在我们宪法学专业的观点

看来 ,由宪法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系统就具有这

样的品格和能力 ,其开放性和宽容性能够广泛地选

择、吸纳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和国家根本利益和目

标的、积极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资源 ,为更好地实

现宪治、法治和完善宪政服务。问题不是能不能做 ,

而是我们是否发现了宪法所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

评价系统所具有的这种品格和能力 ,或者发现了是

否愿意去做。

宪法是人类近、现代社会伟大的社会发明 ,而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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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则是人类近、现代社会伟大的社会工程。这就意

味着宪法确实是或者应当就是一个人类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政治法律资源。在宪法和宪政诸多的价

值功能中 ,本文所探讨的主题就是其中一项亟待重

视、开发和利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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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ignif icance of Constitution as a Non2Determinate Social Evaluation

System in“Neo2Enlightenment”

C H EN Yun2sheng

(School of Law , Shanghai J iao 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40 ,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ideology , the academe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rise and spread of“Neo2Obscurantism”. Many social

and humanistic scientist s advocate ,accordingly , that“Neo2Enlightenment”be promoted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ligious and

political obscurantism”in“Neo2Obscurantism”has impacted and is impacting negativel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e constitutional academe must take this seriously. This paper constitute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ssue ,t reating the constitution as a non2determinate social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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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

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获 EQU IS 认证可行性资格

6 月 26 日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喜获 EQU IS (欧洲质量发展体系) 认证可行性资格。这

标志着学院的国际化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 EQU IS 认证委员会于 2006 年 6 月 14 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 ,对安泰学院的

可行性评估材料 ,以及 EQU IS 专家 Rolf D. Cremer 教授对安泰学院的考察报告 ,进行了全面审核。最终一

致决定 ,正式将“EQU IS 认证可行性资格”授予安泰学院。这标志着安泰学院的 EQU IS 认证工作已经取得

阶段性成果。安泰学院在国内已经率先进入了 EQU IS 国际认证程序 ,这为安泰学院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实

现建设国际一流商学院的奋斗目标奠定了基础。

EQU IS 认证在国际商学院界有着权威地位。EQU IS 的认证体系包括 :商学院的环境和发展战略、学生

指导工作、个人职业发展、科研发展、社区贡献、师资队伍建设、学校资源、企业合作、国际化发展实施和高级

培训等 11 个认证模块。整个认证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在获得“EQU IS 认证可行性资格”之后 ,安泰学院的

EQU IS 认证工作已经正式进入第四阶段 :自我评估。

61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14 卷


